	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1
	对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2
	对兽药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3
	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

	4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5
	对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二条

	6
	对水产苗种生产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四条

	7
	对水域滩涂养殖证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

	8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9
	对农产品生产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10
	对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六十条

	11
	农药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例》

	12
	肥料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肥料生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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